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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讲解第八条诫命，这条诫命记载在出埃及记 20 章 15 节，

就是神的话语： 

“不可偷盗。” 

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我们一同祷告： 

天上的父啊，这似乎是一条极其简单的诫命，我们祈求父啊，你

使我们明白其中的深度。我们祈求父啊，你帮助我们在理解顺服这条

诫命的意义上打下更深的根基，使我们明白如何忠心地遵行这条诫命，

也明白这条诫命如何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途径。因此我们祈求你赐给

我们对“不可偷盗”这句话深刻而属灵的认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

们。 

多年前，我的一个孩子穿着一件借来的衣服玩耍。当我们发现那

件衣服很可能会被弄脏、扯破，或者弄坏时，我的妻子就建议他换一

件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她的解释大致是这样：这件衣服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想把它弄坏。 

几年前，我去参加了一次短期宣教。我认识的一位女孩正好需要

https://healingwings.net/


用车，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车借给了她。我只离开了几个星期，等我回

来时，如果不是后来她告诉我，我根本不会知道她曾经开着我的车出

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事故。因为在我回来之前，她已经把车修好了，而

且看起来甚至比我借给她时还要好。我非常确信，她在修复我这辆车

时所付出的用心和急切，远远超过如果这是一辆她自己的车。因为我

后来才知道，这次维修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如果是

她自己的车，她很可能会拖一段时间再修；但她不愿意把一辆有明显

凹痕的车还给我。 

不知为什么，我们心里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借来的东西，尤其是

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比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更需要小心对待。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真正体会这条诫命的深度，我

们必须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而我所说的这种方式，就是带着这

样一种观念：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真正拥有，一切都是神的。我们必须

在思想上先进入这个范畴。当然，我稍后会对这一点作出修正，因为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东西。但我希望我们先稍微退一步，

承认我们在开篇所读的诗篇中所看到的真理：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

耶和华，他拥有一切。 

我们在诗篇 50 章 10~11 节读到：“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

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

我。”神拥有万有。若不把这一点牢牢地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我

们就无法真正明白顺服这条诫命意味着什么。要对这条诫命有正确的

态度，我们必须理解，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纳一件事情。而这件

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难以穷尽的，那就是：我们一切的成就，以及因



这些成就而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慈和护理的结果。 

一切都是如此。以赛亚书 26 章 12 节在乍看之下，似乎说了一句

自相矛盾的话，其实并非如此。经文说：“耶和华阿，你必派定我们

得平安。因为我们所作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等一下，“我

们所作的一切”，却“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你会发现，经文本身

就带着一种张力：好像是我们成就了这些事，但真正成就这一切的却

是神。于是天然的理性就会说，这不是矛盾吗？怀疑的人可能会认为

这里存在逻辑冲突。但以赛亚并不是在承认或屈服于某种虚假的说法，

而是在承认神在万事之中的至高主权、护理和旨意，是人无法逾越的。 

你可能会问：那到底是谁成就了这些事？是他们成就的？是我成

就的？还是神成就的？在某种意义上，答案是两者都是。但一个极其

勤奋、极其努力的人，也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我们所有的辛劳、所有

的付出，都不能使神成为我们的债务人。我们永远不能对神说：“我

这么努力工作了，所以你欠我什么。” 

当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并非如此。如果我为你工作，到你

家来割草，你答应付我每小时 11 美元，我工作了四个小时，我是不会

离开的，直到你付我那 44 美元。你欠我钱。但在更宏大的图景中，在

更大的层面上，我必须认识到，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最后没有付我

这 44 美元，如果你说：“你知道吗？我其实没有 44 美元，不过草已

经割好了，谢谢你。”你这样做是错的，但当我转身离开时，神并没

有亏负我。在这样的认识中，有一种满足和安息，因为我知道神已经

命定凡事的发生。 



我之所以花时间讲清这个概念的必要性，是因为当我们开始展开

这条诫命的全部范围时，这一点就会变得十分清楚。我们将用两次讲

道来探讨这条诫命的整体含义。可以这样说，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

其含义远远不只是“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当然，它确实包括偷

窃行为，但它的深度远不止于“这是我的，你不能拿”。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些问题，有些今天讲，有些下次讲。既然神

拥有一切，我们是否可以推论说人什么都不拥有？你可以理解为什么

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吧？但那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却会催生一

种支持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心态，而这种立场在我们所处的文

化中正变得越来越流行。我们还要问：既然神拥有一切，人是否可能

偷自己的东西？我能否偷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在对待自己所有物的时

候，我是否也可能违反这条诫命？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偷自己的东西，

那既然本来就是我的，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

等我解释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我认为，人确实可以偷自己的

东西。 

今天早上我们不会太多讨论接下来的三个问题。我们将下次再谈：

我们在哪些方面会抢夺他人；人如何抢夺神；最后，谁是那位终极的

窃贼，他又偷走了什么。这些我们都会稍后再讲。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

的观念。我曾经看过一场抗议活动之类的场合，听到一个人拿着麦克

风喊：“你们要知道，耶稣是个社会主义者。”那么，这是真的吗？

耶稣是社会主义者吗？ 



要探讨这条诫命，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政治理论和经

济问题，因为它确实与这些领域有关。我并不打算把整篇讲道都变成

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但我希望我们至少在这些问题上，建立起一种合

乎圣经的思想框架。因为在自称基督徒的人群中，确实有人主张：既

然神拥有一切，人就什么都不该拥有；我们不应该拥有财物，也不应

该以拥有者的身份行事。 

他们常常举出的“旗帜性经文”是使徒行传 4 章 32 节：“那许多

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听起来有点像社会主义，像是

一种共同所有的理念。那么，这段经文是否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圣经根

据呢？我要明确地说，它并不是。 

我在讲稿里写道，对这段经文稍作仔细的考察就会发现，这并不

是一条命令。事实上，甚至不需要多么深入的研究。你不需要懂希腊

文，也不需要做复杂的经文对照。你只要读这段经文，就能看出路加

是在记录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当时的人并不是被律法所驱动，而是

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那里并不存在任何政治或律法上的强制。这是

五旬节，是宗教性的节期，是宗教性的聚集。来自各地的人聚集在一

起，其中有些人资源不足，而众人就在神恩典的感动下，出于善意彼

此帮助。因此，当我们试图通过制定律法来强制施行仁慈和慷慨时，

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简要地说，民事官员、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无辜者，惩治作恶的

人。我知道这样说是在简化问题，但这确实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要保

护无辜者，他们要惩治作恶者。至于施行爱与仁慈，那不是政府的责



任，而是个人公民的责任，是私人公民的责任，或者是由私人公民自

愿组成的群体来承担，比如教会或其他救济机构。 

不要误会我在说什么，我并不是反对爱与仁慈。爱与仁慈当然应

当发生，而且必须发生。但那不是政府的工作，而是你的工作，是你

作为一个私人公民的责任，是你作为一个自愿组成的群体的一分子，

甘心乐意地说：“我要去关怀这个人。”顺便说一句，我们过去在许

多行业中是有这种传统的。比如律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医生几乎被

行业规范要求每年有一段时间免费为人看病，这原本就是医生职业操

守的一部分。 

但问题在于，当政府越是接手这些事情，公民就越容易说：“既

然是政府的工作，那我就不需要做了。”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件事，政

府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结果反而是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认为这在

理论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是一种被误导的理论。 

让我换一种方式来说：一个由不爱邻舍、不关心邻舍的个人所组

成的国家，永远不可能选出一个真正爱人、关心人的政府。我们只是

把责任推给了别人。但那不是他们的工作，那是你的工作。还有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从统计上看，那些最积极推动这种社会主义思维的

人，在实际掏出支票簿、真正帮助他人的时候，反而远远少于那些相

信这是私人公民责任的人。这本该让我们感到震惊。 

当你告诉别人去捐钱，或者强迫别人捐钱的时候，你并不是在慷

慨。你不能用我的财物来表现你的慷慨。真正的慷慨，是你用神托付

给你、属于你的东西去施与，而不是用神托付给别人的东西。 



归根结底，要构成偷窃，前提必须是某样东西是被人拥有的。如

果我们不承认私人所有权的正当性，这条诫命本身就失去了意义。这

条诫命的核心，正是围绕着对那些神所拥有、却托付给人的事物的正

确处理方式。可以这样说，从属灵的角度看，是神拥有这一切；但从

世俗的角度看，是你在拥有，而神把这些交托给你。我认为我们应当

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 

这条诫命也暗示了神所赐予的私人所有权。使徒行传 4 章 32 节那

段经文，丝毫没有暗示政府有责任去分配他人的财产，那种意思根本

不存在。 

但我确实在自己的一生中看到了这样的变化。我曾经告诉过你们，

我在一家养老院工作了 25 年。我刚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住的大多

是寡妇，她们中许多人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她们记得自己年幼时，把

所有税加起来，总税大概只有 12%。而现在呢？30%、40%，一路飙升。

因此，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就放在这里。如果我们想理解

圣经中的经济观念，就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实施一

种形式的偷窃。当政府假定自己拥有原本属于私人公民的财物时，就

可能构成这种问题。比如房产税、遗产税、所得税，这些都可以被认

为是政府在对其本不拥有的东西行使权力。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我们至少应当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来思

考。即便我现在并不是在鼓动公民不服从、或者去萨克拉门托或华盛

顿特区游行示威，我们也应当开始重视经济问题，在投票、思考和行

动上，朝着一种更合乎圣经的经济理解迈进，不论是在我们自己的家

庭中，在教会中，还是在向我们征税的政府层面。 



最后还有两点。我一直说我不打算讲这些，但既然我已经把它们

写在讲稿里了，又怎么能说不讲呢？不过这些问题可能比你们感兴趣

的要更深一些。我们也可以讨论，印制没有任何实物支撑的货币是否

构成欺诈。许多人认为，自从脱离金本位之后，我们就在这样做。还

有部分准备金制度，也就是每印 100 美元，背后可能只有 2 美元的支

撑。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个政府制造永远不可能偿还的债务，是否构

成偷窃，诸如此类的问题。 

总而言之，尽管神拥有一切，他却把他的财物放在个人手中，从

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应当被视为这些财物的所有者。同时，我们

也应当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和行事，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

神那里借来的，最终都属于他。因此，我妻子一开始所表现出来的那

种心态：“我们不想把这件衣服弄坏，因为它属于别人”，应当成为

我们对待一切财物的基本态度。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最终都是属于另

一位，我们应当以谨慎和关怀来对待。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既然神拥有一切，

我们是否可能偷自己的东西？如果我没有拿别人的东西，我还能违反

这条诫命吗？如果我们确实可能偷自己的东西，而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那既然本来就是我的，这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们真正在心态上承认一切最终都属于神，那么即便是在对

待自己的财物时，我们也可能构成偷窃。基督徒应当为拥有而工作，

并且要谨慎地管理那些因神的恩慈而被交托在自己手中的事物。记住，

我在工作，但真正把这些赐给我的，是神。我不能对神抱着一种态度，

好像说：“你欠我的。”无论我多么努力，都不能让神成为我的债务



人。他是白白赐给我，然后对我说：“好好看管这些。” 

正如箴言所教导我们的，虽然我们今天不常这样思考，也许农夫

和牧人更容易理解，但我们应当以同样的原则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赀财不能永

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

敛。羊羔之毛，是为你作衣服。山羊是为作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

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箴言 27 章 23~27

节） 

我们要留意自己所拥有的。神把这些赐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生

活所需，也是为了我们所当照顾之人的需要，而我们要为此负责。正

如我们在借用他人财物时，会格外小心，我们也应当同样认真地照管

神托付给我们的东西。疏忽、浪费，即便是在对待自己的财物上，也

是一种偷窃。 

我前几天刚经历了一件事。我和妻子买了一台冰箱，结果门坏了，

只好退回去。第二台的门也坏了，又退回去。第三台送来时，一个门

能用，另一个门却不行。后来才发现，其实是我自己没搞清楚那个门

到底该怎么用。不管怎样，我们问送货的人：“那之前退回去的冰箱

你们怎么处理？”他说：“就直接扔掉。”  

我想到你们中许多人的父母，甚至祖辈，有多少人经历过经济大

萧条。我记得我母亲告诉我，她小时候在纽约，大萧条时期，曾经从

垃圾桶里捡出一个葡萄柚来吃。而我想到我们家每天倒掉的垃圾，那

里面的食物，足以养活许多人。这些都是我们应当认真反思的事情。



我们应当好好照管神所赐给我们的，不要在这些事上显得疏忽和浪费。 

但我们现在实在是太富足了，我是用比喻的说法。当然，从字面

意义上看，好像也差不了多少。不管怎样，这就把我带到问题的第二

个部分：如果我们真的可能抢夺自己，那既然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们

的，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可能会说：“你总不至于因为偷自己的东西

而被关进监狱吧？” 

如果我们不去劳作，也不去好好照管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最终就

会发现，这些东西会被那些愿意去做的人所取代、所接手。我之所以

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理解。当然，我并不是说

这一定会在每一个人身上、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生。我更倾向于认为，

这是神对一个群体、一群人的整体教训。主是在对一大群人说：如果

你们不这样行事，如果你们不这样生活，那么你们所拥有的财富、你

们的产业、你们如今所享受的丰盛，终究会失去。 

而我并不认为这一定意味着神会用极端、超自然的方式来完成这

一点，比如裂开大地把我们吞下去，或者用闪电击打我们，或者像对

待所多玛和蛾摩拉那样，用天火将其毁灭。我认为更多的时候，这只

是懒惰和疏忽所带来的自然后果而已。 

当我们塑造出一种容忍疏忽、浪费和懒惰的文化时，我们就可以

预期会看到无家可归，会看到饥饿，会看到饥荒和疾病。箴言 10 章 4

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我读到这节经文时，

心里想，这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之处，它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对吧？

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恍然大悟的真理。疏忽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而殷



勤劳作，自然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箴言 6 章 6~11 节说：“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

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哪，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

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

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很有意思，不是吗？没有人站在蚂蚁旁边监督它，没有人向蚂蚁

征税、鞭策它。蚂蚁只是本能地去做它该做的事。这些经文所描述的，

正是那些违背这条诫命之人的结果，无论是对待自己的财物，还是对

待他人的财物；无论是对待自己的时间，还是对待他人的时间；无论

是在自己的努力上，还是在他人的努力上。 

懒惰、不愿意工作、不愿意供养自己和那些依赖我们的人，都是

一种偷窃。我们必须认识到，拥有必然伴随着管家的责任。你在照看

别人交托给你的东西时，会很自然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当神把东西交

托给我们时，我们也应当有同样的意识。 

既然神最终拥有一切，我们就要为他所赐给我们的负责，而这责

任甚至包括整个世界。我要在这里用一个词，这个词背后承载着一种

我并不完全认同的运动，那就是“环保主义”。有一个被称为环保主

义的整体运动，其中许多理念我并不赞同，因为他们把受造界、把地

球本身放在了终极的位置上。但我确实赞同他们在“照管世界”这一

点上的许多目标。作为基督徒，我们理当关怀这个世界。 

 



你们也明白，我以前提到过这个问题，有人曾在问答时间对我说：

“你知道你在谈环保主义时，是在把自己和谁放在一起吗？”所以我

想说清楚这一点：我们这些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认识到，神要我们

为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世界负责。这是一项在堕落之前就已经设立的使

命。我们在创世记 1 章 28 节读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把管理大地的责任交给了我们。 

而我所说的管理，是指一切层面。不只是回收利用，当然也包括

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些事情，比如政治、经济、艺术等等。你愿意列举

什么，就列举什么吧。在这受造界中，没有任何一样是神说“这不属

于我，我不要”的。一切都属于他，而他把照管这一切的责任托付给

了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承担起这份责任，并据此行事。 

所以，对这条诫命最微妙、也最容易被忽视的违背，恰恰发生在

我们如何处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上。也许正因如此，在威斯敏斯德大

要理问答第 141 问中，对顺服第八条诫命的解释包括：以审慎的关怀

与努力，去取得、保守、使用并处置那些为维持自身生活、符合自身

处境所必需和适当的事物；并且以一切公义合法的方式，努力谋求、

维护并促进他人的财富和外在境况，如同自己的财富和境况一样。 

追求贫穷本身并没有什么属灵价值。没有。是的，好，谢谢，我

很欣赏你这么激动。你们这边结束了吗？有时候你们结束了可以告诉

我一声。我觉得他说得是对的，他是准确的。富有不是罪，贫穷也不

是罪；懒惰、疏忽、不去行神呼召我们去行的事，才是罪。如果神在

你忠心生活的过程中定意让你最终成为贫穷的人，那就让它如此吧，



这并不是对你的控告。 

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同时，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沙漠教父时期，

以及早期罗马天主教会中，曾盛行一种观念，比如修道主义、苦修主

义、自我贬抑，在鞭笞柱前鞭打自己等等，人们认为只要我保持贫穷，

那就是一种美德。但这根本不是事实。住在洞穴里的隐修士，并不会

因此就变得有德行。有人曾说，一个人独自住在山腰上，很容易显得

“有德行”，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你在那里和在城市中心一样有罪，

只不过你是独自犯罪，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要求你为此负责。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对结果的掌控是有限的，但神要我们对自

己的努力本身完全负责。这条诫命呼召我们用全心来追求这些事。在

威斯敏斯德大要理问答第 142 问中，对违背第八条诫命的列举也包括：

懒惰、奢侈浪费的生活、沉迷浪费性的娱乐，以及一切不当地损害自

己外在产业，使自己失去神所赐产业应有的使用与安慰的行为。 

我希望，也真的盼望，在问答时间你们能和我交流，你们是否已

经开始抓住这条诫命更深层的根基，看见它远远超越了“不要拿我的

东西”这么简单。在这条诫命中，所有权本身是受到保护的。为了帮

助我们完成神所呼召的正确管家职分，第八条诫命确立并保护了所有

权，也要求我们尊重他人的财产。 

赐给亚当的那项使命，就是要治理、要管理，这个使命终究会被

成全。而它成全的方式，就是借着我们对神所赐之物忠心的管家职分。

这需要忠心。 

在某一群持有一种被称为前千禧年时代论神学的人当中，有一句



我非常不同意的话。他们认为圣经教导说，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坏、越

来越坏、越来越坏，而这正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让一切不断恶

化，而我们若试图改善所处的文化，不过是在做徒劳无功的事。他们

常用的一句话是：这就好比在泰坦尼克号上摆放甲板椅。 

换句话说，船正在下沉，那为什么还要去摆放家具呢？如果他们

是对的，这样的说法似乎也说得通。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对的。不过

我要说的是：若没有对基督的信心，若不从福音而来，试图去治理世

界、建立秩序、以良好的管家心态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世界，确实

就像是在泰坦尼克号上摆放家具一样，毫无意义。 

这一切若要真正发生，唯有借着人听见福音、信靠基督，认识到

自己在神面前有责任，去照管神所交托给他们的一切，才有可能实现。

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着在基督里荣耀神而行的。我们

也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神恩典的作为，若没有福音所带来的心灵更新，

这一切永远无法成就。耶稣来，是为要拯救那些在死亡与黑暗中的人。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自己也曾是被掳掠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6 章 19~20 节中问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

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

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

们曾被我们灵魂的仇敌掳去，也被自己甘心犯罪的心所捆绑。这并不

是说魔鬼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那正是人类的光景。后来，

我们被赎回了，我们有了真正的归属。我们曾被偷走，却被基督买赎

回来，归属于他。 



正是在认识到这一终极的“管家身份”时，我们才知道应当如何

行事。正是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我们才去追求爱神、爱人，这也正是

我们研读这些诫命的原因。 

我们一同祷告: 

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明白，顺服你的

诫命，正是我们爱你、爱彼此的外在表达。这些诫命并不是沉重的负

担，它们是荣耀的、公义的、圣洁真实的。求你帮助我们，对这些事

存这样的心志，在其中得着智慧，并全心全意地行在其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